
附件1

钦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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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钦州市突发环境事件

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

	单　位　名　称
	值　班　电　话
	传　　真

	市委宣传部
	0777-3688110
	0777-3688108

	市发改委
	0777-2836872
	0777-2858527

	市教育局
	0777-2822739
	0777-2826650

	市科技局
	0777-2825438
	0777-2825438

	市工信委
	0777-3688600
	0777-3688601

	市公安局
	0777-2834751
	0777-2834751

	市民政局
	0777-2366892
	0777-2366895

	市司法局
	0777-2822606
	0777-2822606

	市国土资源局
	0777-2825674
	0777-2860561

	市财政局
	0777-2825458
	0777-2896361

	市环保局
	0777-3891828
	0777-3891828

	市交通运输局
	0777-2825320
	0777-2824295

	市水利局
	0777-2825467
	0777-2856870

	市农业局
	0777-2824881
	0777-2825616

	市林业局
	0777-2825415
	0777-2883236

	市商务局
	0777-2811978
	0777-2810858

	市文新广电局
	0777-2824991
	0777-2859369

	市卫生计生委
	0777-2861200
	0777-2861211

	市安监局
	0777-3688678
	0777-3688668

	市旅发委
	0777-3688758
	0777-3688289

	市海洋局
	0777-3258683
	0777-3258698

	市市政管理局
	0777-2862236
	0777-2862269

	市水产畜牧兽医局
	0777-2825824
	0777-2860995

	市港口管理局
	0777-3888511
	0777-3889508

	市地震局
	0777-3689399
	0777-3689399

	钦州海关
	0777-2362006
	0777-2362009

	钦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
	0777-2392779
	0777-2392996

	钦州海事局
	0777-3888370
	0777-3887821

	市工商局
	0777-2825459
	0777-2841380

	钦州供电局
	0777-2802010
	0777-2827199

	市气象局
	0777-2824167
	0777-2824167

	广西沿海水文水资源局
	0777-2823479
	0777-2825110

	钦州军分区司令部
	0777-2809010
	0777-2809025

	武警钦州市支队
	0777-2858870
	0777-2858870

	武警钦州市消防支队
	0777-2840979
	0777-2840979

	灵山县政府
	0777-6529933
	0777-6529600

	浦北县政府
	0777-8211204
	0777-8212421

	钦南区政府
	0777-2693633
	0777-2693533

	钦北区政府
	0777-3686908
	0777-3686992

	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
	0777-3887343
	0777-3888510

	三娘湾旅游管理区管委
	0777-3816699
	0777-3816005

	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
	0777-3899188
	0777-3899122

	北部湾华侨投资区管委
	0777-3758123
	0777-3758123

	电信钦州分公司
	0777-2824391
	0777-2822500

	联通钦州分公司
	0777-2108191
	0777-2108192

	移动钦州分公司
	18707770777
	0777-2020188


突发环境事件





事件发生单位及有关监管部门、行业部门报告事件情况（110、12369）





启动Ⅰ级响应





县（区）政府


（管委）响应





地方环保部门组织事件分级评估和先期处置





环境保护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





市环境保护局（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）





自治区政府





市政府





自治区政府





启动Ⅱ级响应





启动Ⅲ级响应，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








设立应急工作组








响应级别降低





事件报告和信息发布





各应急工作组在应急指挥部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








应急终止








后期处置








总结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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